         南港1、2館展場內抓斗車裝載作業申請表暨切結書     所有展覽適用

 (110年4月版)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抓斗車公司：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辦公室電話：

聯絡人：

行動電話：
	展覽/活動名稱：
區域：

	
	*裝載攤位數預估          個攤位
*申請入場抓斗車數量：          輛
*牌照號碼：               




	
	申請入場
起訖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計        小時

	如因檔期安排致出場時間不足，或因展覽場地安排及攤位規劃(符合以下條件者)，致影響週邊環境，造成噪音及交通等因素，須安排抓斗車協助出場作業，抓斗車業者須於抓斗車入場 3個工作天前向管理單位提出「南港1、2館抓斗車入場申請表暨切結書」。
 *南港1館：租用展區規模為2區(含)以上。
 *南港2館：租用展區規模為1區(含)以上。
抓斗車進場作業規範


一、抓斗車於南港1、2館場館內得進行以堆高機將木作裝潢廢棄物堆放至抓斗車上之裝載作業，抓斗車不得於場館內進行任何廢棄物拆解動作，包含不得使用抓爪於展場地面作業、或於抓斗車上重捶、於展場內進行車對車作業，以及堆高機作業時牙叉不得損傷地面等。由堆高機進行拆解裝潢物時，嚴禁惡意擊碎玻璃，如造成展館公安事件，則依法辦理。拆解作業完成後，須將作業範圍(依攤位號碼表)之裝潢拆解相關廢棄物如木屑等，清理乾淨。
二、如違反上述條例，經拍照舉證每次須繳納罰款：
    申請單位罰款新台幣5萬元(含稅)，主辦單位罰款新台幣2萬元(含稅，將由保證金扣除)。
三、於抓斗車作業期間，須增聘保全人員協助督導，每區展場需聘僱1名保全監督抓斗車作業安全，保全人員基本費用以4小時計(正式撤場時段)，該保全費用將由申請單位負擔(同區抓斗車作業可平均分攤保全人員費用)。
四、根據「臺北市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規定，展館外之抓斗作業須於夜間10時前結束。
五、館方對借用單位申請保有最終審核權。各項規範如有更改，依館方最新公布為準，廠商應自行查閱。如對相關申請程序或規定有疑問者，請另電洽南港1、2館承辦人：
    (02)2725-5200 轉分機 5517 (南港1館)、6642 (南港2館)。

	申請單位簽章
	主辦單位簽章
	□南港1館  □南港2館 核定

	
	
	(1)管理組承辦人
	(2)管理組組長

	




	

	保全聘請______ 區 * 1人 * 4小時
(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本表須於抓斗車入場前3個工作天送達管理組，奉准後承辦人存本表並另提供影印1份予保全。
